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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鲁国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海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毕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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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84,454,956.95 718,932,449.05 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660,091.23 41,569,250.53 7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6,540,321.23 39,658,877.72 42.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699,827.68 -13,077,520.90 42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19 8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1.68%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688,375,571.38 4,215,440,509.41 1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34,947,756.98 2,654,023,744.14 3.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28,127.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765,564.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4,505.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4,447.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46,620.09  

合计 17,119,77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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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6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38% 95,249,437 0   

江苏中天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2% 13,683,670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4,03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2,662,65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2% 2,556,500 0   

鲍银胜 境内自然人 0.91% 1,915,324 0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1,826,98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9% 1,650,488 0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1,590,86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991,15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5,249,437 人民币普通股 95,249,437 

江苏中天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683,670 人民币普通股 13,683,67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4,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港深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62,651 人民币普通股 2,662,65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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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银胜 1,915,324 人民币普通股 1,915,324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6,981 人民币普通股 1,826,9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事件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50,488 人民币普通股 1,650,488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590,868 人民币普通股 1,590,8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领先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1,150 人民币普通股 991,1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鲍银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915,324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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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武汉烽火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本次交易中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光迅科技股份，自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认购的光迅科技股份，之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3 年 02 月 01 日 36 个月 履行完毕 

武汉烽火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如

果标的资产当年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利润，则公司有权以 1 元的总价

格回购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三年累计补偿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各年计算的补偿数

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013 年 01 月 01 日 36 个月 履行完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武汉邮电科

学研究院 
 

1、烽火科技和邮科院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

活动或拥有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2、烽火科技

和邮科院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如出售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

2012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经营期间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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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业务或权益，上市公司均享有优先购买权，且

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业务或权益时给予上市公司的

条件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的条件相当。 

武汉邮电科

学研究院 
 

1、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

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随

行就市参考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交易定价原则确

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

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012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经营期间 严格履行中 

武汉烽火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1、烽火科技和邮科院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

活动或拥有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2、烽火科技

和邮科院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如出售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

资产、业务或权益，上市公司均享有优先购买权，且

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业务或权益时给予上市公司的

条件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的条件相当。 

2012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经营期间 严格履行中 

武汉烽火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1、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

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

2012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经营期间 严格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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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随

行就市参考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交易定价原则确

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

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武汉邮电科

学研究院 
 

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

运作，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

保证与上市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

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2012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经营期间 严格履行中 

武汉烽火科

技集团有限

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

作，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保

证与上市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

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2012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经营期间 严格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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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5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1,449.84 至 17,174.75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1,449.8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本公司经营情况相对稳定，公司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           

鲁国庆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